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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是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1,216,390,085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发现金红利1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传真

电话

电子信箱

亿帆医药

深圳证券交易所

无

董事会秘书

冯德崎

安徽省合肥市肥西县桃花镇文山路与繁华大道交口，亿
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0551-66100530
0551-62672019
xz@yifanyy.com

证券事务代表

李蕾

安徽省合肥市肥西县桃花镇文山路与繁华大道交口，亿
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0551-66100530
0551-62652019
lilei@yifanyy.com

股票代码 002019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公司主营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从事医药产品、原料药和高分子材料的研发、生产、销售及药品推广服务。

根据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公司属于医药制造行业。医药产品主要
有中成药、化药和生物药等产品；维生素产品主要为维生素B5及原B5等产品。

主要产品如下：
产品

医
药
产
品

维生素

类别

生物药

化药

中成药

产品

艾贝格司亭α注射液

重组人胰岛素注射液

注射用重组人生长激
素

卡培他滨片

丁甘交联玻璃酸钠注
射液

乳果糖口服溶液

盐酸缬更昔洛韦片

硫酸长春新碱注射液

普乐沙福注射液

氯法拉滨注射液

重酒石酸去甲肾上腺
素注射液

富马酸依美斯汀缓释
胶囊

缩宫素鼻喷雾剂

注射用唑来膦酸浓溶
液

注射用醋酸曲普瑞林

小儿青翘颗粒

复方银花解毒颗粒

麻芩消咳颗粒

除湿止痒软膏

皮敏消胶囊

疤痕止痒软化乳膏

妇阴康洗剂

复方黄黛片

维生素B5

维生素原B5

销售区域

全球销售

全球销售

境外销售

境内销售

境内销售

境内销售

境内销售

境内销售

境内销售

境内销售

境内销售

境内销售

境内销售

境外销售

境外销售

境内销售

境内销售

境内+新加坡

境内销售

境内销售

境内销售

境内销售

境内销售

全球销售

全球销售

适应症

英文商品名“Ryzneuta®”、中文商品名“亿立舒®”，用于成年非髓性恶性肿瘤患
者在接受容易引起发热性中性粒细胞减少症的骨髓抑制性抗癌药物治疗时，
降低以发热性中性粒细胞减少症为表现的感染发生率。已在中国、美国、欧盟
和巴西等国家/区域获准上市销售，其他国家陆续在审批或注册中

英文商品名“SciLin®/Gensulin®”，中文商品名“重合林®”，公司拥有全系列人胰
岛素注射液，利用重组DNA技术生产的人胰岛素，与天然胰岛素有相同的结构
和功能。可调节糖代谢，促进肝脏、骨骼和脂肪组织对葡萄糖的摄取和利用，
促进葡萄糖转变为糖原贮存于肌肉和肝脏内，并抑制糖原异生，从而降低血糖

英文商品名“SciTropin A®”，用于儿童、成人生长激素缺乏症，特纳氏综合症，
儿童慢性肾功能不全导致的生长障碍，手术、创伤后高代谢状态（负氮平衡），
烧伤，脓毒败血症

中文商品名“希罗达®”，适用于不能手术的晚期或者转移性胃癌的一线治疗，
适用于结肠癌辅助化疗，适用于结肠直肠癌一线单药化疗或者联合化疗、乳腺
癌单药化疗或者联合化疗。批准治疗对普通疗法具有抗药性的转移性乳腺
癌，治疗转移性结直肠癌联合泰素帝治疗晚期乳腺癌

中文商品名“易尼康”，适用于对非药物保守治疗及单纯止痛药物治疗（如对乙
酰氨基酚）疼痛缓解效果欠佳的膝骨关节炎（OA）成人患者

用于治疗便秘、预防和治疗肝性脑病的口服制剂

中文商品名“万赛维®”，适用于治疗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AIDS）患者的巨细
胞病毒（CMV）视网膜炎。适用于预防高危实体器官移植患者的CMV感染

治疗急慢性白血病、治疗恶性淋巴瘤等

中文商品名“普帆乐”适用于非霍奇金淋巴瘤（NHL）患者动员造血干细胞
（HSC）进入外周血，以便于完成HSC采集与自体移植

中文商品名“亿法拉”适用于既往至少接受过两种方案治疗且无其他治疗手段
可达持续应答的1-21岁复发性或难治性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

适用于某些急性低血压状态（例如，嗜铬细胞切除术、交感神经切除术、心肌梗
死、输血和药物反应等）的血压控制。作为心脏骤停和严重低血压的辅助治疗
手段

用于过敏性鼻炎和荨麻疹

具有加强子宫收缩和可促使乳腺泡周围的平滑肌细胞收缩，促进排乳作用，可
用于协助产妇产后乳腺分泌的乳汁排出

英文名商品名“Zometa®”，与标准抗肿瘤药物治疗合用，用于治疗实体肿瘤骨转
移患者和多发性骨髓瘤患者的骨骼损害。用于治疗恶性肿瘤引起的高钙血症
（HCM）

英文商品名“Diphereline®”，适用于治疗局部晚期和转移性前列腺癌

疏风清热，解毒利咽，消肿止痛。用于风热乳蛾；证见：发热、咽痛、喉核肿大、
舌红、苔黄等；主治小儿急性扁桃体炎（急乳蛾）具有上述证候者

疏风解表, 清热解毒。用于普通感冒、流行性感冒属风热证，症见：发热，微恶
风，头痛，鼻塞流涕，咳嗽，咽痛，全身酸痛，苔薄白或微黄，脉浮数

清肺化痰，止咳平喘。用于急性支气管炎、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属痰热郁肺
证，症见：咳嗽、喘息、痰黄或稠厚、发热、口干、苔黄腻、舌红等症

用于急性、亚急性湿疹证属湿热或湿阻型的辅助治疗

祛风除湿，清热解毒，凉血止痒。用于急慢性荨麻疹、急性湿疹属风热证或风
热挟湿证者

用于灼伤或手术后的增殖性疤痕等

用于支原体、衣原体、淋菌引起的急慢性尿道炎、阴道炎、盆腔炎、前列腺炎

商品名“柏雪康”清热解毒，益气生血。用于初治的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

又称D-泛酸钙，是辅酶A的前体，参与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和脂肪的代谢作用，
是人体和动物维持正常生理机能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物质，是一种重要的饲
料添加剂和食品添加剂

又称D-泛醇，是一种优异的皮肤与头发保护剂，主要用于食品、医药、化妆品行
业液体制剂的添加剂和营养增补剂

备注

持有人

全球独家经
销（除 波 兰
外）

持有人

持有人

独家进口经
销

持有人/独家
进口经销

独家进口经
销

持有人

持有人

持有人

持有人

持有人

持有人

持有人

持有人

持有人

持有人

持有人

持有人

持有人

持有人

持有人

持有人

自有

自有

（2）行业发展变化
①医药行业
医药行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关系国计民生、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新的战略

性新兴产业，医药行业具有弱周期性、高投入、高风险、高技术壁垒、严监管等特点。随着人口总量的
增长、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大健康消费意识的增强和疾病谱的不断扩大，全球药品需求仍持续增长；
同时，随着精准医学、基因编辑、免疫疗法、生物合成技术和人工智能等治疗技术的应用和药物形式
互换的创新，以及在研发、资本和人才等要素加大投入的情况下，医药行业将进入竞合时代和发展总
体保持持续稳健的增长态势。

②维生素行业
维生素是人和动物为维持正常的生理功能而必须从食物中获得的一类微量有机物质，在人体生

长、代谢、发育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主要运用于饲料、医药、化妆品及食品饮料领域，与经济形
势及居民消费能力紧密相关。维生素属于刚性需求产品，应用场景广泛，下游市场需求稳步增长，有
助于维生素市场规模持续增长。同时，维生素行业在技术、资金、退出成本、品牌存在较高壁垒，但随
着竞争要素从简单的价格竞争延伸到原料供应、合成技术、经营模式、销售模式等价值链的各个领
域，在未来的几年里，除了过度竞争带来的产业整合外，加快新的技术转化应用、提升运营效率及上
下游供应链掌控将是构建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核心要素。

（3）公司行业地位
公司是国内少数几家获得中国、美国、欧盟和巴西等国家/区域药品监管机构批准上市的生物制

品创新药中国企业之一，也是国内为数不多的获得中国、美国、欧盟和巴西药品监管机构商业化生产
许可及通过GMP检查的生物原料药（API）制药基地；已经累计在全球超过50个国家/地区成功实现了
产品的销售，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在全球范围内同时拥有药品营销网络和市场推广能力的中国医药企
业之一；是目前屈指可数自有中药产品被列入世界卫生组织基本药物标准清单的国内医药企业之
一，也是拥有独家产品，尤其是独家医保或基药产品数量较多的国内医药企业之一。公司维生素B5
及原B5产品以直销为主，70%以上销往欧美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市场占有率高，居领先地位。

①大分子（生物药）领域
公司多年在大分子药物领域持续深耕，尤其是依托亿立舒产品在中国以及全球的国际化开发历

程，构建了从新药发现、CMC研究、临床开发到商业化生产的全生命周期承接体系，并覆盖中国、美国
及欧洲等全球新药核心市场。同时，依托跨区域协同网络高效整合全球资源，加速后续创新成果产
业化进程。

公司在中国及美国设立有大分子药物研发中心，搭建了满足开发需求的国际化研发体系和人才
队伍，并建设有完善的药物临床、注册申报配套团队，可承担从项目评估立项、新药筛选、原料药及制
剂工艺研究到质量标准制定、临床研究、注册等全过程的新药研究工作。

公司已形成与国际接轨的大分子药物高标准生产体系，能够满足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药品生产质
量要求。子公司北京亿一生产基地已成功通过中国NMPA、美国FDA和欧洲EMA的GMP认证，也是
国内为数不多的获得中国、美国、欧盟和巴西药品监管机构商业化生产许可及通过GMP检查的生物
原料药（API）制药基地。

公司正在积极构建和强化大分子国际商务团队，在国际市场准入、商务谈判、合作拓展等方面具
有丰富经验，持续通过产品许可交易等方式拓宽产品组合。截至目前，公司已实现首个创新生物药
亿立舒在中国、美国、欧盟和巴西等34个国家获准上市销售。

②小分子（化药）领域
公司以特色原料+高端辅料为基础，聚焦“小、尖、特”差异化化药产品链，拥有高端化药研发生产

制造平台和与国际接轨的高标准生产质量管理体系。拥有国内为数不多同时通过美国、欧盟、巴西
和沙特阿拉伯等监管机构认证的小容量注射剂生产线，拥有境内外成熟的化药直营和分销体系，是
国内为数不多同时拥有药品研产销境外一体化产业布局的中国医药企业之一。截至目前，公司在化
药领域围绕“小、尖、特”及“可快速实现销售”的布局已初步实现差异化产品组合，其中境内包括希罗
达（卡培他滨片）、富马酸依美斯汀缓释胶囊、普帆乐（普乐沙福注射液）、缩宫素鼻喷雾剂、硫酸长春
新碱注射液、重酒石酸去甲肾上腺素注射液、盐酸去氧肾上腺素注射液、亿法拉（氯法拉滨注射液）等
产品，以及独家进口或经销的易尼康（丁甘交联玻璃酸钠注射液）、乳果糖口服溶液等产品；境外在售
产品包括注射用唑来膦酸（商品名Zometa®）和注射用醋酸曲普瑞林（商品名Diphereline®）等产品。

③中成药领域
公司拥有 104个中药品种，包括柏雪康（复方黄黛片）、小儿青翘颗粒、除湿止痒软膏、皮敏消胶

囊、妇阴康洗剂、复方银花解毒颗粒等独家中药医保产品14个，《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
保险药品目录》6个，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个，国家中药二级保护品种1个，世界卫生组织基本药物
标准清单1个，境外注册品种5个，是拥有独家产品，尤其是独家医保或基药产品数量较多的国内医
药企业之一。其中柏雪康（复方黄黛片）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PL)的分子机理多次在国际权
威杂志发表学术论文，曾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
上发表研究成果的中药产品，是治疗急性早幼粒白血病的特效药产品，为中国APL诊治指南的推荐
药物和写入欧洲白血病工作网（ELN）专家共识，也是目前屈指可数列入世界卫生组织基本药物标准
清单的中药产品。

④合成生物领域
公司维生素B5及原B5产品以直销为主，70%以上销往欧美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市场占有率

高，居领先地位。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单位：元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24年末

12,285,788,088.75
8,521,867,867.56
2024年

5,159,823,227.64
385,967,572.95
248,094,095.26
640,730,192.65

0.32
0.32

4.48%

2023年末

11,499,585,782.14
8,275,633,622.03

2023年

4,068,107,333.94
-551,073,063.61
-532,628,603.81
348,584,791.89

-0.45
-0.45

-6.35%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6.84%
2.98%

本年比上年增减

26.84%
170.04%
146.58%
83.81%

171.11%
171.11%
10.83%

2022年末

12,544,180,062.59
8,812,039,322.56

2022年

3,836,640,799.74
191,217,982.53
90,328,536.56

472,065,141.66
0.16
0.15

2.20%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第一季度

1,325,969,392.93
146,099,164.96

110,319,647.02

180,839,724.48

第二季度

1,306,120,390.42
107,127,450.64

69,099,875.00

-37,065,505.53

第三季度

1,226,121,751.43
113,153,515.29

72,561,252.06

209,635,405.12

第四季度

1,301,611,692.86
19,587,442.06

-3,886,678.82

287,320,568.58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
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程先锋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郑珍

#黄小敏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中证 500 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方铭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银华中证创新药
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上海迎水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迎水潜龙
1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上海迎水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迎水巡洋
4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上海迎水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迎水和谐
7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42,441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

境外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持股比例

40.82%
1.98%
1.26%
0.91%

0.88%

0.74%

0.68%

0.68%

0.68%

0.68%

程先锋先生与#上海迎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迎水潜龙1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上海迎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迎水巡洋4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上海迎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迎水和谐7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为一致行动人
关系，公司未发现除上述以外的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

郑珍女士通过信用账户持有14,942,418.00股，黄小敏先生通过信用账户持有11,061,800.00股，方铭先生通过信
用账户持有8,961,000.00股，上海迎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迎水潜龙1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信用账户持有
8,230,000股，上海迎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迎水巡洋4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信用账户持有8,220,000股，上
海迎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迎水和谐7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信用账户持有8,220,000股。

40,858

持股数量

496,526,307.00
24,114,031.00
15,349,118.00
11,061,800.00

10,643,632.00

9,013,000.00

8,327,775.00

8,230,000.00

8,220,000.00

8,220,000.00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124,131,577.00
24,114,031.00
15,349,118.00
11,061,800.00

10,643,632.00

9,013,000.00

8,327,775.00

8,230,000.00

8,220,000.00

8,220,000.0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月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质押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数量

65,500,000.00
0
0
0

0

0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股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股 东 名 称（全
称）

中国农业银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中 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上海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银
华中证创新药
产业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期初普通账户、信用账户持股

数量合计

4,064,276.00

6,692,559.00

占总股本的比
例

0.33%

0.55%

期初转融通出借股份且尚未归还

数量合计

1,193,400.00

7,900

占总股本的比
例

0.10%

0.00%

期末普通账户、信用账户持股

数量合计

10,643,632.00

8,327,775.00

占总股本的比
例

0.88%

0.68%

期末转融通出借股份且尚未归还

数量合计

0

0

占总股本的比
例

0.00%

0.00%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重要事项详见《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第三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及第六节“重要事项”相关内

容。
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28日

证券代码：002019 证券简称：亿帆医药 公告编号：2025-021

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审议程序
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24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及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均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本议案尚
需提交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二、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的基本情况
1、公司2024年度可分配利润情况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表审计结果，公司2024年合并报

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385,967,572.95元。母公司股东净利润为-48,356,105.43元。截
至 2024年 12月 31日，公司合并报表可供分配利润为4,468,409,241.36元，母公司报表可供分配利润
为3,490,753,743.47元。以合并报表、母公司报表中可供分配利润孰低为基数，公司可供股东分配的
利润为3,490,753,743.47元。

2、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主要内容
（1）在保障公司健康持续发展的前提下，根据中国证监会鼓励分红的有关规定及《公司章程》中

的相关内容，同时考虑到公司未来业务发展需要，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216,390,085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现金 1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 121,639,008.50元，不
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如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前，公司总股本由于股
份回购、股权激励行权、再融资新增股份上市等原因发生变化的，公司维持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
每股分配比例。

（2）公司2024年度分红情况说明
2024年半年度，公司进行了现金分红，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226,024,827股扣除回购专户上已回

购股份9,634,742股后的总股本1,216,390,085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现金1元（含税），共计
派发现金121,639,008.50元，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即2024年度，公司累计现金分红
总额为243,278,017.00元。

2024年，公司注销前期二级市场回购的股份，回购金额合计 158,987,866.37元，注销股份 9,634,
742股。

2024年度公司累计现金分红总额和股份回购注销金额合计402,265,883.37元，占公司2024年净
利润104.22%。

三、现金分红的具体情况
1、公司2024年度现金分红方案不触及其他风险警示情形

项目

现金分红总额（元）

回购注销总额（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合并报表本年度末累计未分配利润（元）

母公司报表本年度末累计未分配利润（元）

上市是否满三个
完整会计年度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总额（元）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回购注销总额（元）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平均净利润（元）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及回购注
销总额（元）

是否触及《股票上市规则》第 9.8.1 条第
（九）项规定的可能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情

形

2024年

243,278,017
158,987,866.37
385,967,572.95

4,468,409,241.36
3,490,753,743.47

是

243,278,017
158,987,866.37
8,704,163.96

402,265,883.37

否

2023年

0
0

-551,073,063.61

2022年

0
0

191,217,982.53

2、不触及其他风险警示情形的具体原因
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净利润为正值，且合并报表、母公司报表年度末未分配利润均为正值，最

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总额为243,278,017元，高于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年均净利润的30%，不
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9.8.1（九）规定的可能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3、现金分红方案的合理性说明
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法》《企业会计准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一上市公

司现金分红》及《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制度关于利润分配的相
关规定，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利润分配政策，该利润分配预案合法、合规、合理。

公司现金分红水平与所处行业上市公司平均水平不存在重大差异。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兼顾了
股东的即期利益和长远利益，与公司经营业绩及未来发展相匹配，符合公司的发展规划，不存在损害
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结合了公司发展阶段、未来资金需求等因素，不会对公司经营现金流产生重

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经营及长期发展。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尚需经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
五、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28日

证券代码：002019 证券简称：亿帆医药 公告编号：2025-022

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控股公司向金融机构
申请授信额度及公司合并报表

范围内担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公司及控股公司预计未来十二个月内为合并范围内的公司（含本次预计担保批准期间内新设

立或收购的全资和控股子公司）提供最高额不超过600,000万元人民币的担保，其中，对资产负债率
为 70%以上的合并范围内的公司提供 160,000万元人民币的担保总额度，对资产负债率低于 70%的
合并范围内的公司提供440,000万元人民币的担保总额度。

2、本次为合并范围内的公司提供最高不超过600,000万元人民币的担保额度，占公司2024年度
经审计净资产的70.41%。敬请投资者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

控股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及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担保额度的议案》，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
需要，保证公司及控股公司的正常资金周转，确保生产经营持续发展，公司及控股公司拟向各家金融
机构申请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650,000万元（或等值外币）的综合授信融资，申请纳入公司合并报表
范围内的公司（含本次预计担保批准期间内新设立或收购的全资和控股子公司）相互提供担保，担保
额度合计不超过人民币600,000万元（或等值外币），其中：合并范围内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公司提
供担保总额度 440,000万元人民币，对合并范围内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公司提供担保总额度 160,
000万元人民币。本次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一般保证、连带责任保证、抵押、质押等方式。上述担
保额度，可在合并范围内的各公司之间进行担保额度调剂；但在调剂发生时，对于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担保对象，仅能从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担保对象处获得担保额度。

本次对外担保额度授权期限为自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额度范围
内可循环使用。在任意时点余额不超过人民币600,000万元（或等值外币）的担保额度内，董事会提
请股东会授权公司董事长负责具体组织实施并签署相关合同及文件，担保期限以签署的担保协议为
准。

根据相关规定，本次对外担保事项尚需提交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本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担保额度预计具体情况
本次担保金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600,000万元，占公司截至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总

资产的比例分别为70.41%、48.84%。上述新增担保额度具体分配如下：
单位：万元

担保方

公司

公司

公司

合肥亿帆生物医
药有限公司

公司

公司

公司

公司

公司

公司

公司

合肥亿帆生物制
药有限公司

合计

被担保方

杭州鑫富科技有限
公司

四川德峰药业有限
公司

宿州亿帆药业有限
公司

公司

重庆鑫富化工有限
公司

安庆市鑫富化工有
限责任公司

鑫富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亿帆医药有限
公司

合肥亿帆生物制药
有限公司

合肥欣竹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亿帆医药（上海）有
限公司

合肥亿帆医药有限
公司

公司持股比例

100%

100%

100%

-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被担保方最近一期资
产负债率

62.33%

6.21%

28.13%

15.56%

9.09%

6.27%
36.55%
57.82%

49.47%

73.98%

116.98%

57.82%

截至目前担保余
额

148,000.00

0

0

26,000.00

0

0
0

28,000.00

75,000.00

120,000.00

24,600.00

8,000.00
429,600.00

本次担保额度

180,000.00

6,000.00

15,000.00

26,000.00

5,000.00

5,000.00
5,000.00

100,000.00

90,000.00

130,000.00

30,000.00

8,000.00
600,000.00

担保额度占公司最
近一期净资产比例

21.12%

0.7%

1.76%

3.05%

0.59%

0.59%
0.59%
11.73%

10.56%

15.25%

3.52%

0.94%
70.41%

是否关联
担保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方、基本信息及主要财务指标（单体）详见下文附件。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前述预计担保额度目前尚未发生，担保协议亦未签署，具体担保金额、方式、期限等有关条款，以

公司及控股公司实际签署的相关担保协议等文件为准。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均为公司正常经营

和项目建设、研发投入等各项投资的合理所需，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同意公司授信及提供担保事项，
并同意提请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被担保人分别是公司及各全资和控股子公司。公司及全
资子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均处于正常状态，同时具备良好的偿债能力，公司的担保风险较小，不会损害
公司及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对于控股子公司，均是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公司对其在
经营管理、财务、投资、融资等方面均能有效控制，公司具有充分掌握与监控被担保公司现金流向的
能力，财务风险处于公司有效的控制范围之内，故其他股东可以不提供同比例担保和反担保。

六、累计对外担保总额及逾期担保事项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42.96亿元，占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归属于

上市公司净资产的50.41%，均为公司与全资子公司或全资子公司之间的相互担保。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未对合并报表范围外的单位提供担保，也无逾期担保累计金额、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及因担保被
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金额。

七、备查文件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28日

附件：
单位：万元

序
号

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下的公司

1

公司

亿 帆
医 药
股 份
公司

成立时
间

2000 年
11月10
日

注册地

浙江省临
安经济开
发区

法定
代表
人

程先
锋

注 册 资
本/股本

（万元）/
（万股）

121,
639.01

经营范围

经营范围：食品添加剂、饲料添
加剂、高分子材料（除危险品及
易制毒品）、医用中间体的研发、
销售，包装材料、机械设备及配
件的销售，生物技术、药物的研
发、技术开发与转让、技术咨询
与服务，经营进出口业务。

持 股
比例

100%

2024年度

营 业 收
入

26,
740.69

净利润

-4,835.61

2024年12月31日

资 产 总
额

945,
220.10

净资产

798,
121.15

资 产
负 债

率

15.56
%

拟 审 批
担 保 额

度

26,
000.00

2

3

4

5

6

7

8

9

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的公司

1

2

杭 州
鑫 富
科 技
有 限
公司

重 庆
鑫 富
化 工
有 限
公司

安 庆
市 鑫
富 化
工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宿 州
亿 帆
药 业
有 限
公司

四 川
德 峰
药 业
有 限
公司

鑫 富
科 技
有 限
公司

合 肥
亿 帆
医 药
有 限
公司

合 肥
亿 帆
生 物
制 药
有 限
公司

亿 帆
医 药
（ 上
海）有
限 公
司

合 肥
欣 竹
生 物
科 技
有 限
公司

2011 年
1 月 4
日

2006 年
12 月 8
日

2008 年
9 月 11
日

2013 年
3 月 21
日

1994 年
3 月 16
日

2016 年
12 月 7
日

2022 年
9 月 9
日

2016 年
5 月 23
日

2018 年
1 月 30
日

2022 年
7 月 25
日

浙江省杭
州市临安
区锦南街
道上卦畈
9号

重庆市长
寿化工园
区北区

安徽省安
庆市大观
区凤凰循
环经济工
业园

安徽省宿
州经济开
发区金江
路北侧

眉山经济
开发区新
区香樟路
5号

UNIT
802, 8/
F., CHI⁃
NA IN⁃
SU ⁃
RANCE
GROUP
BUILD ⁃
ING,
141 DES
VOEUX
ROAD
CEN ⁃
TRAL,
HONG
KONG

安徽省合
肥市肥西
县肥西经
济开发区
锦绣大道
与青龙潭
路交叉口

安徽省合
肥市经开
区文山路
与繁华大
道交口

上海市松
江区九亭
镇九泾路
701 号 8
幢第四层
401室

安徽省合
肥市肥西
县经济开
发区繁华
大道与文
山路交口
西 200 米
亿帆厂区
G栋

林行

胡云
翔

胡益
辉

唐英
武

张洪
模

林行

叶依
群

沙小
华

耿雨
红

耿雨
红

9,
500.00

11,
526.76

20,
000.00

25,
000.00

13,
000.00

100.00
万股

10,
000.00

37,
604.25

6,
000.00

10,
000.00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食品添加剂销售；饲
料添加剂销售；专用化学产品销
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工业酶制
剂研发；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
可类化工产品）；合成材料制造
（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
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生物
基材料聚合技术研发；生物化工
产品技术研发；技术进出口；货
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食品添
加剂生产；饲料添加剂生产；危
险化学品经营；药品进出口；药
品生产；危险化学品生产；危险
化学品仓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
结果为准）。

许可项目：生产、销售：泛解酸内
酯，药品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
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
准） 一般项目：生产、销售：精细
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β-氨基丙酸、3-氨基丙醇、食品
添加剂（β-丙氨酸）的开发、生
产、销售；精细化工产品（不含危
险化学品）、硫酸钠的生产、加
工、销售；危险化学品：1238.5吨/
年液氨、5221.9吨/年丙烯腈的使
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药品、原料、辅料、医药中间体、
化妆品及消毒产品（不含化危
品）的研发、生产、销售、进出口；
技术服务；医药技术进出口；进
口药品分包装，普通货运及冷藏
货运代理、仓储（除危险品）服
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许可项目：药品生产；药品进出
口；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
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
为准）一般项目：医学研究和试
验发展；地产中草药（不含中药
饮片）购销；技术服务、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信息技术咨询服
务；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
可的商品）；普通货物仓储服务
（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
的项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

维生素系列产品的贸易与销售，
医药产品、医疗器械等产品引进
与推广服务。

一般项目：许可项目：药品批发；
药品零售；消毒器械销售；第三
类医疗器械经营；第三类医疗器
械租赁；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
险货物）；药品进出口一般项目：
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
品销售；医护人员防护用品批
发；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
品）；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
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一类医疗器
械租赁；第二类医疗器械租赁；
化妆品零售；化妆品批发；日用
百货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
需要许可的商品）；食品销售（仅
销售预包装食品）；保健食品（预
包装）销售；包装材料及制品销
售；教学用模型及教具销售；电
子产品销售；软件开发；软件销
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
售；机械设备销售；机械零件、零
部件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
许可类化工产品）；专用化学产
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技术
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
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企业
管理咨询；市场营销策划；会议
及展览服务；健康咨询服务（不
含诊疗服务）；广告设计、代理；
广告制作；广告发布；低温仓储
（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
的项目）；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
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
项目）；货物进出口（除许可业务
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
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特医
食品、原料、辅料、医药中间体、
化妆品及消毒产品（不含化危
品）的研发、生产、销售、进出口；
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检测、
技术服务；医药技术进出口；进
口药品分包装;普通货运及冷藏
货运代理、仓储（除危险品）服
务。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信息咨询服务（不含
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会议及
展览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
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化妆品零售；专用化
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
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基础化学
原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等许
可类化学品的制造）（除许可业
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
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许可项
目：海关监管货物仓储服务（不
含危险化学品、危险货物）；药品
生产；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第
三类医疗器械生产；保健食品生
产；消毒器械生产；消毒剂生产
（不含危险化学品）；药品进出
口；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
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
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51,
691.82

23,
487.04

12,
474.60

18,
466.32

19,
707.21

44,
671.25

277,
999.90

90,
873.53

3,
252.56

5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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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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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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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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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433.45

160,
05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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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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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9%

6.27%

28.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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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55
%

57.82
%

49.47
%

116.9
8%

73.98
%

180,
000.00

5,000.00

5,000.00

15,
000.00

6,000.00

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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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

90,
000.00

3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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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

证券代码：002019 证券简称：亿帆医药 公告编号：2025-023

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1、基本情况：为提高公司应对外汇波动风险的能力，更好地规避和防范公司所面临的外汇汇率
波动风险，增强公司财务稳健性，防范汇率波动对公司利润和股东权益造成不利影响，公司根据资产
规模及业务需求情况，公司及合并范围内的子公司与银行等金融机构开展任一时点交易金额累计不
超过人民币10亿元或其他等值货币的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在此额度内，可循环滚动使用。本次套期
保值业务主要包括利率掉期、外汇掉期、外汇远期、货币互换、买入期权、卖出期权及以上业务组合
等。2、已履行的审议程序：已经公司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三次会议及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
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3、风险提示：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遵循合法、谨慎、安全和有效的原则，不做投机性、套利
性的交易操作，但外汇套期保值业务操作仍存在一定的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履约风险、客户违约
风险及其他风险，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投资情况概述1、投资的目的：由于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原料药及高分子材料产品主要出
口欧美，加之药品全球化业务布局的深入推进，使得日常经营过程中涉及大量外币结算。因此当汇
率出现较大波动时，汇兑损益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经营业绩会造成影响。为提高公司应对外汇波
动风险的能力，更好地规避和防范公司所面临的外汇汇率波动风险，增强公司财务稳健性，防范汇率
波动对公司利润和股东权益造成不利影响，公司拟根据具体情况，适度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以加
强公司的外汇风险管理。

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用于锁定成本、规避汇率风险。公司挑选与主业经营密切相关的
简单外汇衍生产品，且衍生产品与业务背景的品种、规模、方向、期限相匹配，符合公司谨慎、稳健的
风险管理原则。2、交易金额：公司及合并范围内的子公司拟开展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的外汇套期保值业
务，在前述最高额度内，任一时点交易金额累计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或其他等值货币。

预计动用的交易保证金和权利金：外汇套期保值交易主要使用公司在合作金融机构的综合授信
额度，一般情况下不需保证金。3、交易期限：期限自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4、交易方式：公司拟开展的外汇套期保值交易包括利率掉期、外汇掉期、外汇远期、货币互换、买
入期权、卖出期权及以上业务组合等。合约期限与基础交易期限相匹配，如单笔交易的存续期超过
了授权期限，则授权期限自动顺延至该笔交易终止时止。交易对手为经国家外汇管理局和中国人民
银行等监管机构批准，具有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经营资质的银行等境内外金融机构。5、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不涉及使用募集资金或银行信贷资金。

二、审议程序
公司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三次会议及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外汇

套期保值业务的可行性分析及申请交易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开展外
汇套期保值业务，任一时点交易金额累计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整或其他等值货币金额，有效期自公
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本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不涉
及关联交易，无需股东大会审议。

三、投资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一）投资风险分析
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遵循锁定汇率、利率风险原则，不做投机性、套利性的交易操作，但

外汇套期保值业务仍存在一定的风险：1、市场风险：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合约汇率、利率与到期日实际汇率、利率的差异将产生交易损
益；在外汇套期保值的存续期内，每一会计期间将产生重估损益，至到期日重估损益的累计值等于交
易损益。2、流动性风险：外汇套期保值业务以公司外汇资产、负债为依据，与实际外汇收支相匹配，以保
证在交割时有足额资金供结算，或选择净额交割衍生品，以减少到期日资金需求。3、履约风险：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的对象均为信用良好且已与公司建立长期业务往来的银
行，履约风险低。4、客户违约风险：客户应收账款发生逾期，货款无法在预测的回收期内收回，会造成延期交割导
致公司损失。5、其他风险：在开展交易时，如操作人员未按规定程序进行外汇套期保值操作或未能充分理解
套期保值信息，将带来操作风险；如交易合同条款不明确，将可能面临法律风险。

（二）风险控制措施1、明确外汇套期保值产品交易原则：外汇套期保值业务以保值为原则，最大程度规避汇率波动
带来的风险，并结合市场情况，适时调整操作策略，提高保值效果。2、制度建设：公司已建立了《证券投资与衍生品交易管理制度》，对衍生品交易的授权范围、审批
程序、操作要点、风险管理及信息披露做出了明确规定，能够有效规范外汇衍生品交易行为，控制外
汇衍生品交易风险。3、产品选择：在进行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前，在多个交易对手与多种产品之间进行比较分析，选择
最适合公司业务背景、流动性强、风险可控的金融衍生工具开展业务。4、交易对手管理：慎重选择从事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交易对手。公司仅与具有合法资质的大型
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开展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规避可能产生的法律风险。5、专人负责：由公司管理层代表、公司财务管理部及审计部等相关部门成立专项工作小组，负责
外汇套期保值交易前的风险评估，及时评估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风险敞口变化情况，分析交易的可
行性及必要性，财务管理部负责交易的具体操作办理，当市场发生重大变化时及时上报风险评估变
化情况并提出可行的应急止损措施。

四、交易对公司的影响及相关会计处理
公司拟开展的外汇套期保值业务与日常经营紧密相关，围绕公司外币资产、负债状况以及外汇

收支业务情况，按照真实的交易背景配套一定比例的外汇套期保值业务，以应对外汇波动给公司带
来的外汇风险，增强公司财务稳健性，符合公司稳健经营的要求。

公司根据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一一
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一一金融工具列报》等相关规定及其指南，对拟开展的外汇套期保
值业务进行相应的核算和列报。对外汇衍生品合约采用交易性金融资产进行初始及后续计量，交易
性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由金融机构根据公开市场交易数据进行定价。

五、备查文件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特此公告。

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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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1、投资种类：公司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通过合法经营资格的银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购买安
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短期低风险理财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固定收益型、保本浮动型理财产品、结构性
存款等。2、投资金额：任一时点交易金额不超过人民币200,000万元或其他等值货币金额，额度内资金可
滚动使用。3、已履行的审议程序：本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4、特别风险提示：委托理财受政策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等变化影响较大，投资
收益具有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投资情况概述

1、投资的目的：为提高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收益，
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在保证日常经营运作资金需求、有效控制投资风险的同时，公司拟申请使用自
有闲置资金开展委托理财业务。2、投资期限及金额：任一时点交易金额不超过人民币200,000万元或其他等值货币金额，额度内
资金可滚动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内。3、投资方式：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严格控制风险，对理财产品进行严格评估、筛选，购买低风险、
流动性好、安全性高的短期理财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固定收益型、保本浮动型理财产品、结构性存款
等。公司投资的委托理财产品，不用于股票及其衍生产品、证券投资基金和以上投资为目的的投资。4、资金来源：公司以闲置自有资金作为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合法合规。

二、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5年4月24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

委托理财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在保障正常生产经营资金需求的情况下，使
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200,000万元或其他等值货币金额的闲置自有资金购买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银
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短期低风险理财产品，同时授权董事长在该额度范围内行使投资决策权，并
签署相关法律文件，本议案在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内，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股东大会审议。

三、投资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一）投资风险1、政策风险：理财产品根据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设计，如相关法律法规或国家宏观政策

发生变化，将有可能影响理财产品的投资、兑付等行为的正常进行，进而导致理财产品不能足额获得
产品收益。2、市场风险：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拟购买的理财产品属于低风险品种，但金融市场
受宏观经济影响，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3、流动性风险：对于有确定投资期限的产品，在投资期限届满兑付之前不可提前赎回理财产品
而产生的资金流动性风险。4、收益风险：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介
入，而相关委托理财产品业务可能挂钩金融指数或其他类型业务，因此投资的实际收益不可预期，可
能存在一定的区间差。5、操作风险：由于内部管理流程缺陷、人员操作失误等事件，可能导致理财产品认购、交易失败、
资金划拨失败等，从而导致公司及子公司产生收益损失。

（二）风控措施1、公司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一旦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将及时采
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2、公司审计部门有权对委托理财业务进行日常监督，定期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审计、核实。3、公司进行委托理财，将选择资信状况、财务状况良好、无不良诚信记录及盈利能力强的合格专
业理财机构作为受托方，并与受托方签订书面合同，明确委托理财的金额、期间、投资品种、双方的权
利义务及法律责任等，必要时要求提供担保。

公司董事会指派公司财务总监跟踪委托理财的进展情况及投资安全状况。财务总监发现公司
委托理财出现异常情况时应当及时向董事会报告，以便董事会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回收资金，避免或
减少公司损失。4、独立董事可以对委托理财情况进行检查。独立董事在公司内部审计核查的基础上，以董事会
审计委员会核查为主，必要时由全体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聘任独立的外
部审计机构进行委托理财的专项审计。

四、委托理财对公司的影响
在不影响正常的生产经营和确保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购买短期低风险

理财产品，通过适度理财，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收益，为公司和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
报。

五、备查文件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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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颁
布的《企业数据资源相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7号》《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8
号》（财会〔2023〕11号、财会〔2023〕21号、财会〔2024〕24号）的要求变更会计政策，无需提交公司董事
会和股东会审议，不会对公司当期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现将具体情况公
告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一）变更原因及日期2023年8月1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数据资源相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财会〔2023〕11号）。该规

定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企业应当采用未来适用法，该规定施行前已经费用化计入损益的数据资
源相关支出不再调整。2023年10月25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7号》（财会〔2023〕21号），对“关于流动
负债与非流动负债的划分”、“关于供应商融资安排的披露”、“关于售后租回交易的会计处理”的内容
进一步规范及明确，该解释规定2024年1月1日起施行。2024年12月6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8号》（财会〔2024〕24号），其中明确了对
于不属于单项履约义务的保证类质量保证产生的预计负债，企业应当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3号--
或有事项》（财会〔2006〕3号）有关规定，按确定的预计负债金额，借记“主营业务成本”、“其他业务成
本”等科目，贷记“预计负债”科目，并相应在利润表中的“营业成本”和资产负债表中的“其他流动负
债”、“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预计负债”等项目列示。企业在首次执行该解释内容时，如原计
提保证类质量保证时计入“销售费用”等的，应当按照会计政策变更进行追溯调整。该解释规定自印
发之日起施行，允许企业自发布年度提前执行。

根据上述文件要求，公司自2024年1月1日起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
（二）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一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

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三）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将按照财政部发布的《企业数据资源相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企业

会计准则解释第17号》《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8号》要求执行。其余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
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一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
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的最新会计准则解释进行的相应变更，变更后的会计

政策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涉及对公
司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即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
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特此公告。
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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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4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24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现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等规定，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为更加真实、准确、客观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资产价值，根据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企业

会计准则第8号一资产减值》及本公司会计政策等相关规定对合并报表中截至2024年12月31日相
关资产价值出现的减值迹象进行了全面清查，对各项资产是否存在减值进行评估、分析，经全面清查
及分析后对存在减 值的资产计提了减值准备。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总体情况2024年度，公司对存在减值迹象的资产，包括存货、应收款项、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开发支出，计
提资产减值准备16,489.14万元，明细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信用减值损失

资产减值损失

合计

资产名称

应收款项一应收账款及票据

应收款项一其他应收款

应收款项一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应收款

小计

存货

固定资产

在建工程

开发支出

小计

2024年计提
资产减值准备金额

6,151.16
-210.58

15.00
5,955.58
3,232.12
1,047.59

32.71
6,221.15

10,533.56
16,489.14

占2024年度
经审计净利润的比例

15.94%
-0.55%
0.04%

15.43%
8.37%
2.71%
0.08%

16.12%
27.29%
42.72%

1、应收款项，对于个别信用风险特征明显不同，已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发生了减值的应收款项，公
司逐笔按照预期信用损失进行减值测试，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减
值损失并计提相应的坏账准备；对于未纳入单项计提损失模型范围的应收款项，类似信用风险特征
的金融资产组合按历史信用损失经验并根据前瞻性估计进行减值测试。报告期，公司对应收账款及
应收票据、其他应收款、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应收款分别计提坏账准备6,151.16万元、-210.58万元、15
万元。2、存货，资产负债表日存货采用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按照单个存货成本高于可变现净
值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直接用于出售的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该存货的估计售价减
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需要经过加工的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
过程中以所生产的产成品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
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资产负债表日，同一项存货中一部分有合同价格约定、其他部分不存
在合同价格的，分别确定其可变现净值，并与其对应的成本进行比较，分别确定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
或转回的金额。报告期，公司按照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政策，对近效期的医药类产品计提存货跌价准
备，另期末部分滞销的集采品种存货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按照单个存货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的差
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对存货计提跌价准备3,232.12万元。3、固定资产及在建工程，以资产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
现值孰高作为资产的可收回金额。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将资产的账面价值减记至
可收回金额，减记的金额确认为资产减值损失。报告期，公司对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按账面价值与可
回收金额的差额部分，分别计提资产减值准备1,047.59万元、32.71万元。4、开发支出，以资产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孰高作为
资产的可收回金额。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将资产的账面价值减记至可收回金额，
减记的金额确认为资产减值损失。报告期，对达成商业化目标技术难度大、市场竞品多、生产成本高
等原因无法达到预期，而暂停或终止的研发项目，全额计提减值准备6,221.15万元。

三、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合计16,489.14万元，影响2024年度利润总额-16,489.14万元，影响归属

于上市公司净利润-14,210.11万元。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

前述金额包含了公司于2024年8月15日披露的《关于2024年上半年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4-046）中计提的各类资产减值准备金额。

四、公司对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履行的审批程序1、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合理性的说明
公司2024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遵循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制度的规定，计提资产

减值准备的依据是充分的并符合公司的经营现状。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基于谨慎性原则，有
助于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截至2024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和资产价值，使公司的会计信息更具合
理性。我们同意将《关于2024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2、董事会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合理性说明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我们认
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遵循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制度的规定，是基于实际情况
进行判断和减值测试，是按照谨慎性原则进行计提，符合法规规定和实际情况，有助于公允地反映公
司财务状况和资产价值，确保公司会计信息的公允性与合理性。3、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2024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我们认
为公司本次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进行资产减值计提，公允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资
产价值，不会对公司治理及依法合规经营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

五、报备文件1、《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三次会议决议》2、《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3、《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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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24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意续
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本
事项尚需提交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本次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符合财政部、国务院国资委、证
监会印发的《国有企业、上市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办法（财会）〔2023〕4号》的规定。现将有关
事宜公告如下。

一、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1、基本信息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由我国会计泰斗潘序伦博士于1927年在上海创建，1986年复办，2010年成为

全国首家完成改制的特殊普通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注册地址为上海市，首席合伙人为朱建弟先
生。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是国际会计网络BDO的成员所，长期从事证券服务业务，新证券法实施前具
有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具有H股审计资格，并已向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注册登
记。

截至 2024年末，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拥有合伙人 296名、注册会计师 2,498名、从业人员总数 10,021名，签署过证券服务业务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743名。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2024年业务收入（经审计）47.48亿元，其中审计业务收入36.72亿元，证券业

务收入15.05亿元。2024年度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为 693家上市公司提供年报审计服务，审计收费 8.54亿元，同行业
上市公司审计客户43家。2、投资者保护能力

截至2024年末，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已提取职业风险基金1.71亿元，购买的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
额为10.50亿元，相关职业保险能够覆盖因审计失败导致的民事赔偿责任。

近三年在执业行为相关民事诉讼中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况：
起诉（仲裁）人

投资者

投资者

被诉（被仲裁）人

金亚科技、周旭辉、立
信会计师事务所

保千里、东北证券、银
信评估、立信等

诉讼（仲裁）事件

2014年报

2015年重组、2015年
报、2016年报

诉讼（仲裁）金额

尚余500万元

1,096万元

诉讼（仲裁）结果

部分投资者以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为由对金亚科技、立信所
提起民事诉讼。根据有权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金亚科技
对投资者损失的12.29%部分承担赔偿责任，立信所承担连带责
任。立信投保的职业保险足以覆盖赔偿金额，目前生效判决均
已履行。

部分投资者以保千里 2015年年度报告，2016年半年度报告、年
度报告；2017年半年度报告以及临时公告存在证券虚假陈述为
由对保千里、立信、银信评估、东北证券提起民事诉讼。立信未
受到行政处罚，但有权人民法院判令立信对保千里在2016年12
月30日至2017年12月29日期间因虚假陈述行为对保千里所负
债务的15%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目前胜诉投资者对立信申
请执行，法院受理后从事务所账户中扣划执行款项。立信账户
中资金足以支付投资者的执行款项，并且立信购买了足额的会
计师事务所职业责任保险，足以有效化解执业诉讼风险，确保生
效法律文书均能有效执行。

（下转B30版）

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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